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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源县城市绿地和绿化树木认建认养办法

第 19 号

现公布《富源县城市绿地和绿化树木认建认养办法》，自

2011 年 7 月 5 日起施行。

富源县人民政府

2011 年 7 月 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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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源县城市绿地和绿化树木认建认养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绿化建设，增强全民爱绿、建绿、护绿

意识，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城市绿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共建

和谐优美的城市环境，根据国务院《城市绿化条例》、《云南省

城市绿化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，结合富源县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绿地和绿化树木认建认养是指单

位、组织、家庭或个人，按照一定程序，通过捐款、捐资或者其

他方式进行城市绿地建设、养护的公益性行为。

认建认养不改变绿地的产权性质和所有权关系。

第三条 园林绿化管理部门负责城市绿地和绿化树木认建

认养工作的组织实施。

第四条 城市绿地和树木认建认养以自愿为原则，禁止强制

性摊派。

第五条 城市绿地和绿化树木认建认养的范围：城市规划区

内的公园绿地、生产绿地、防护绿地、附属绿地和绿化树木及绿

地范围内的配套设施。

第六条 城市绿地、绿化树木认建认养的内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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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种植纪念树、纪念林；

（二）绿地的建设或改造；

（三）绿地的养护、保洁；

（四）绿化设施的维护；

（五）古树名木养护管理；

（六）捐赠有价值的树木或绿地配套设施；

（七）其他合法认建认养行为。

第七条 城市绿地、绿化树木认建认养的程序：

（一）园林绿化管理部门向社会公布认建认养的项目和内容；

（二）认建认养人向园林绿化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；

（三）园林绿化管理部门统一组织认建认养人与绿地、绿化

树木产权（管理）单位签订认建认养合同；

（四）认建认养人应按合同约定支付城市绿地、绿化树木认

建认养费用，履行城市绿地、树木养护义务；

（五）园林绿化管理部门向认建认养人颁发认建认养城市绿

地、绿化树木荣誉证书。

第八条 城市绿地、绿化树木认建认养的形式：认建认养人

出资，由园林绿化管理部门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建设养

护和管理城市绿地；认建认养人也可自投资金，在园林绿化管理

部门的指导下，进行城市绿地的建设（绿化树木的种植）、养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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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管理。

第九条 城市绿地、绿化树木认建认养实行合同管理制度，

合同应当载明认建认养绿地的名称、位置、面积（树木数量）与

建设、养护范围及标准，明确认建认养的费用、期限和双方的权

利、责任、义务等。

第十条 认建认养城市绿地必须严格执行批准的规划设计

方案，遵守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，未经批准不得变更规划设计方

案或者改变绿地使用性质，不得利用认建认养绿地进行经营性活

动。

第十一条 认建城市绿地的规划设计方案及施工图设计必

须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，并经城市园林绿化管理部门审查

批准后方可实施。规划设计方案经批准后不得擅自更改，确需更

改的须报原批准部门审批。

第十二条 认养城市绿地、树木的养护标准执行《城市绿地

养护规范》的规定，养护费用参照有关定额或者本地养护市场费

用单价计算。

第十三条 城市绿地、树木认养期限最低不少于 2 年，期满

可以续签。

第十四条 认建认养城市绿地在 500 平方米以上或认建认

养古树名木的，可以设置认建认养期限标志牌。标志牌的规格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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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样由县级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作，费用由认建认养人

承担。认建认养绿地在 3000 平方米以上的，可以冠名认建认养。

第十五条 认建认养人及其委托的专业养护单位和个人应

当服从园林绿化管理部门的业务指导和检查，严格履行认建认养

合同。认建认养人如因人力、财力或其他特殊原因需解除认建认

养合同的，应当提前 30 日书面告知园林绿化管理部门。

第十六条 认建认养城市绿地或树木达不到规定要求的，园

林绿化管理部门应责令其限期整改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可终止合同，

造成损失和影响的，承担经济赔偿和有关责任。

第十七条 城市绿地、树木认建认养人可以单独出资，也可

以联合出资。认建认养资金实行专款专用，建立严格的财务审批

和监管制度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、截留或挪用。

第十八条 园林绿化管理部门要对城市绿地、树木认建认养

情况进行登记造册，建立健全档案，并将年度绿地、树木认建认

养情况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。

第十九条 认建认养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，由县人民政府

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11 年 7 月 5 日起施行。


